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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 5月 19日在憲報刊登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 
訂立的 3項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6年 5月 19日在憲報刊登根據《選舉管理委
員會條例》訂立的 3項規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選舉委員會 (下稱 “選委會 ”)界別分組選舉將於 2006年 12月 10
日舉行。選舉管理委員會 (下稱 “選管會 ”)已檢視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
條例》(下稱 “《選管會條例》”)(第 541章 )訂立的附屬法例，並認為需作
出下列類別的修訂，確保選舉能順利進行  ⎯⎯  
 

(a) 因應在 2006年 5月 13日生效的《 2006年行政長官選舉及立
法會選舉 (綜合修訂 )條例》 (下稱 “修訂條例 ”)而須作出的
相應修訂；  

 
(b) 為使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程序與 2004年立法會選

舉的選舉程序看齊 (如適當的話 )，以及理順某些選舉安排
而須作出的修訂；及  

 
(c) 為刪除過時條文而須作出的技術修訂。  
 
 

3項規例  
 
3.  在 2006年 5月 15日，選管會訂立了下述規例  ⎯⎯  
 

(a) 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登記 )(立法會功能界別選
民 )(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)(選舉委員會委員 )(修訂 )
規例》 (第 541B章的修訂規例 )；  

 



 2

(b) 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提名顧問委員會 (選舉委員
會 ))(修訂 )規例》 (第 541H章的修訂規例 )；及  

 
(c) 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

規例》 (第 541I章的修訂規例 )。  
 

 
小組委員會  
 
4.  在 2006年 5月 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成立了一個小組
委員會研究上述 3項規例。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。小組委
員會由楊孝華議員擔任主席，曾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。  
 
5.  小組委員會主席在 2006年 6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
議案，將該 3項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 2006年 7月 12日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《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登記 )(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 )(選舉委員會界別
分組投票人 )(選舉委員會委員 )(修訂 )規例》 (第541B章的修訂規例 ) 
 
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提名顧問委員會 (選舉委員會 ))(修訂 )規例》
(第 541H章的修訂規例 )  
 
6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修訂條例，在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

的結果公布後，須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 (第 569章 )的附表第 40(1)
條為選委會委員編製及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，而非正式委員登記冊。

設立暫行委員登記冊，以及修改編製和發表正式委員登記冊的時間，

是為了解決後述情況所引致的問題：現屆選委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會

在其任期屆滿前不再有效，而新一屆選委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則會在

其任期展開前生效。  
 
7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當局因應修訂條例所作的各項修訂，建議

對第541B章作出下述相應修訂  ⎯⎯  
 

(a) 設立選委會暫行委員登記冊，以及刪除 “有關日期 ”一
詞。這些相應修訂就有關編製和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的

安排作出規定，以及以 “有關空缺宣布的日期 ”這個提述
取代 “有關日期 ”一詞 (修訂條例已從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
刪除這用詞 )；及  

 
(b) 刪除關於 2003年度的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及界別分

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過時條文。  
 

8.  小組委員會亦察悉，當局建議修訂第 541H章，明確訂明提名
顧問委員會 (下稱 “顧問委員會 ”)根據第 541H章提供的意見，或顧問委員
會拒絕就要求提供意見的申請作出考慮，或拒絕提供意見的做法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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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阻止任何人根據《選舉委員會 (上訴 )規例》(第 569A章 )反對在暫行委
員登記冊 (即不僅是正式委員登記冊 )內登記某獲提名人 (即獲指定團體
提名作為代表宗教界界別分組的委員的人 )為選委會委員。  
 
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例》 (第 541I
章的修訂規例 )  
 
修訂規例的目的  
 
9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修訂規例包含  ⎯⎯ 
 

(a) 因應修訂條例加入有關喪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(下
稱 “全國政協 ”)界別分組、鄉議局界別分組及區議會界別
分組候選人資格的規定而須作出的相應修訂；及  

 
(b) 為使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舉程序與立法會選舉的選

舉程序看齊，以及理順某些技術安排而須作出的修訂。  
 
候選人資格 (第 3條 ) 
 
10.  憑藉修訂條例，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的附表加入了新訂第

18A條。該條文訂明，任何人如並非區議會議員，或香港地區全國政協
委員，或鄉議局主席、副主席或鄉議局議員大會的議員，均沒有資格

獲提名為有關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，或當選為代表有關界別分組的

選委會委員。  
 
11.  小組委員會察悉主體規例第 13條現予修訂，規定選舉主任在
決定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時，須考慮新訂的喪失資

格條文。  
 
撤銷協助進行選舉的人員的委任 (第 5及 14條 ) 
 
12.  主體規例第 34及 65條現予修訂，訂明總選舉事務主任可在任
何時間撤銷任何投票站主任、投票站人員及點票人員的委任。  
 
13.  為免引起爭議，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加入 “在足夠或
合理因由的情況下 ”，作為總選舉事務主任撤銷任何投票站主任、投票
站人員及點票人員的委任的條件。  
 
14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按照行政法原則，任何公職人員必須合理地

運用法例授予他的權力，而他所作的決定亦可受到司法覆核。無論是

否在擬議第 34(3)及 65(4)條中附加上述擬議字句，總選舉事務主任在運
用其權力撤銷任何委任時，該項行政法原則也會適用。政府當局認為

並非絕對有必要在有關條文中附加任何條件，但如委員希望明確將 “在
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 ”列為總選舉事務主任撤銷委任的條件，當局對加
入這些字句的建議亦無強烈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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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第 42條，
凡條例向任何人授予權力，以便作出委任，則具有該權力的人亦同時

具有權力免除、暫停、解除或撤銷所作的委任。鑒於上述條文，委員

討論有否需要訂立擬議第 34(3)及 65(4)條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擬議條文旨
在明確訂明，如總選舉事務主任認為他委任的人不再適合履行其職

務，他作出委任的權力包括撤銷所作委任的權力。為立法會選舉訂立

的附屬法例也訂有類似的條文。  
 
16.  委員認為須審慎處理撤銷協助進行選舉的人員的委任一事，

並要求政府當局加入 “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 ”，作為總選舉事務主任
行使其權力的條件。政府當局經考慮後，同意動議一項修正案，在修

訂規例擬議第 34(3)及 65(4)條中加入 “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 ”。  
 
禁止拉票區 (第 6條 ) 
 
17.  主體規例第 40條現予修訂，就多項事宜作出規定，包括禁止
任何人在投票日為拉票而進行任何活動，以致該等活動的聲音能在禁

止拉票區內聽到 (擬議第 40(14)(aa)條 )。小組委員會察悉，禁止拉票區
內禁止使用揚聲器，在附近範圍使用同類設備或進行任何活動，而所

發出的聲音在禁止拉票區內也能聽到，亦在禁止之列。  
 
18.  對於擬議條文有否成效及能否執行，部分委員表示關注。政

府當局表示，任何人如違反擬議第 40(14)(aa)條，選管會除了要求有關
當局採取執法行動外，亦可發表公開聲明提出嚴厲譴責或譴責，並公

布有關候選人的姓名。此外，任何人違反第 40(14)條，即屬犯罪，而根
據現行第 45(7)條，可處第 2級罰款及監禁 3個月。  
 
加入 “頭飾 ”及有關事宜 (第 1、 6及 9條 ) 
 
19.  政府當局建議在主體規定第 1條加入 “頭飾 ”的定義，並憑藉新
訂第 40(14)(d)及 45(5)條，禁止在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日，為選
舉目的而在禁止拉票區及在投票站內展示或戴上頭飾。根據修訂規例

第 6及 9條訂立的擬議第 40(14)(d)及 45(5)條訂明，在投票日，任何人不
得無合理辯解而在禁止拉票區或在投票站內展示、穿　或戴上可能促

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有關界別分組選舉中當選的徽章、

標誌、衣物或頭飾，或與任何在香港的政治性團體或有成員在有關界

別分組選舉中參選的團體有直接關聯的徽章、標誌、衣物或頭飾。小

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解釋提出擬議修訂的理據。  

 
20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選舉事務處多年來的運作經驗，不時有

投票人在進入禁止拉票區或投票站時，不慎展示了選舉廣告。這些投

票人通常會應投票站人員的要求把有關選舉廣告移除，沒有任何困

難。然而，若有關選舉廣告是投票人正在穿戴的衣物、徽章或標誌，

投票人未必可即時移除有關物件。在此種情況下，投票站人員可要求

有關投票人離開，但這可能會令真正不諳法例要求的投票人大為不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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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，現時主體規例第 40(14)(d)及 45(5)條可
以提供一項 “放寬安排 ”，容許有關人士在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，可在
禁止拉票區或在投票站內穿戴 (可能被視為選舉廣告的 )衣物、徽章或標
誌。當局是因應近年選舉的經驗而提出現時的建議，即把 “頭飾 ”加入
這兩條提供 “放寬安排 ”的條文。  
 
22.  因應上述討論，小組委員會亦討論在禁止拉票區及在投票站

內展示選舉廣告的事宜。委員對選舉廣告現有定義的涵蓋範圍表示關

注，例如有關定義可否涵蓋身體任何部分上的特殊標誌，這些標誌可

以是某種形式的選舉廣告。  
 
2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(第 554章 )
第 2(1)條， “選舉廣告 ”就選舉而言，指 “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
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發布的  ⎯⎯  
 

(a) 公開展示的通知；或  
 
(b) 由專人交付或用電子傳送的通知；或  
 
(c) 以無綫電或電視廣播，或以錄像片或電影片作出的公

告；或  
 
(d) 任何其他形式的發布 ”。  
 

根據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的同一條文， “發布 ”指 “印刷、展
示、分發、張貼、公布或以其他方法使公眾獲知，並包括繼續發布 ”。
因此，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所界定的選舉廣告涵蓋範圍廣泛。 
 
24.  政府當局解釋，《選管會條例》及主體規例在界定 “選舉廣告 ”
一詞時，訂明該詞具有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(1)條中該詞
的定義所具有的涵義。主體規例中有條文禁止在禁止拉票區及在投票

站內展示選舉廣告。第 40(14)(a)條禁止任何人於投票日在禁止拉票區
內從事拉票活動。第 45(3)條則訂明，任何人於投票日在投票站內從事
拉票活動或展示選舉廣告，即屬犯罪。第 40(14)(a)及 45(3)條所禁止的，
涵蓋所有形式的選舉廣告。  
 
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 (第 9條 ) 
 
25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主體規例第 45條現予修訂  ⎯⎯  
 

(a) 規定除投票站主任外，選舉主任、助理選舉主任，以及
任何投票站人員亦可指示任何人在投票站內不得與投票

人或獲授權代表通信息，或不得使用任何器材進行電子

通訊；及  
 
(b) 把未經准許而在投票站內拍影片、拍照、錄音／錄影的

監禁刑罰，由 3個月增至 6個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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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程序 (第 10條 ) 
 
26.  主體規例擬議第 54(1B)(a)至 (d)條就選管會可指示投票人或獲
授權代表將選票放進投票箱的方式，列出 4項可能的投票程序，即應否
將選票摺　，以及應否將選票放進封套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擬議條文會

提供彈性，讓選管會可按選票的大小、投票箱的設計和點票安排等因

素，決定投票程序的詳細安排。  

 
27.  小組委員會曾討論在擬議第 54(1B)條中列載 4項可能的投票
程序有否必要及是否可取。部分委員認為，訂立一條一般性條文，賦

權選管會發出有關應如何將選票放進投票箱的指示，應已足夠。此舉

甚至會讓選管會有更大彈性決定投票程序。然而，政府當局依然認為

擬議條文恰當，因為該條文會提高可能涉及的投票程序的透明度。  
 
28.  小組委員會因應 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經驗，對投票箱及選票
的設計表示關注。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，在確定選票的設計後，投票

箱會以多種方法作出謹慎和徹底的測試，包括安排使用大小和厚度均

與真正選票相同的模擬選票進行測試。當局亦會配備足夠的投票箱及

額外數目的投票箱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此外，當局會設立緊急補給站及

作出緊急運輸安排，以便迅速提供補給物資。  
 
註明 “重複 ”的選票 (第 11條 ) 
 
29. 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解釋，主體規例第 58條現予修訂，明
確訂明如某人 (“首述的人 ”)自稱為某名已登記於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
登記冊上的投票人或獲授權代表而申領選票，但在此之前已有人在他

是該首述的人的前提下獲發給選票，投票站主任只有在以下的情況

下，方可向首述的人發出一張註明 “重複 ”的選票  ⎯⎯  
 

(a) 該投票站主任不肯定首述的人是否已在較早前獲發給選
票的該人；並且  

 
(b) 首述的人對有關的適當問題提供令該投票站主任滿意的

答案。  
 

政府當局亦證實，註明 “重複 ”的選票不會在點票過程中點算。  
 
候選人可委任監察點票代理人 (第 13條 ) 
 
30.  根據主體規例第 64條，候選人可委任他人駐於點票站以觀察
該候選人所競逐的界別分組的點票情況。第 64(5)條現予修訂，訂明委
任通知必須在投票日前一星期或之前發給選舉主任，而非一如現時所

規定，必須在投票日前 3個工作天或之前送達選舉主任。政府當局解
釋，把發出委任通知的期限提前的建議，會讓投票站主任有充足的時

間作出所需的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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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刪除有關委任通知必須在投票日前 “送達 ”
選舉主任的規定，或會引起有關選舉主任有否確實收到委任通知的爭

議。政府當局表示，如有爭議，候選人隨時可重新發出委任通知。此

外，根據第 64(6)條，委任通知可在投票日發出，惟該通知必須由有關
候選人或有關候選人的選舉代理人親自送遞予選舉主任。  
 
無效及問題選票 (第 15條 ) 
 
32.  政府當局表示，主體規例現加入新訂第 74A條，以  ⎯⎯   
 

(a) 明確訂明其上有文字或記認而藉此 “可能 ”識別投票人身
份的選票屬於問題選票的類別；  

 
(b) 訂明必須分開放置，讓選舉主任決定有關投票應否點算

的問題選票的類別；及  
 
(c) 訂明性質顯然屬於無效的選票類別 (即重複、未用、損壞

或未經填劃的選票 )，而此類選票因而必須分開放置，不
予點算。  

 
33.  政府當局在回應委員的詢問時表示，由於選委會界別分組選

舉的席位及候選人數目眾多，當局會使用光學標記閱讀系統協助點

票。政府當局亦闡述有關進行人手點票及電腦點票時的點票及核實選

票結算表的安排，有關詳情分別載於主體規例第 73及 74條。  
 
不予點算的選票 (第 16條 ) 
 
34.  主體規例第 77條現予修訂，訂明任何候選人、選舉代理人或
監察點票代理人在選舉中均可檢查若干種類的選票，但無權就該類選

票作出申述。第 77(1)條列出在其上記錄的投票不予點算的選票類別。  
 
35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第 77(1)(g)條中，應否以 “或 ”
這個轉折連詞取代 “及 ”這個連詞。政府當局檢視了擬議條文，認為在
文中使用 “及 ”一詞是恰當的。然而，政府當局認為英文本引文的字句
可進一步加以潤飾，使整項條文更為清晰。政府當局會就此提出一項

修正案。  
 
投票的保密 (第 20條 ) 
 
36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主體規例第 93條現予修訂，將違反投票保
密規定的監禁刑罰，由 3個月增至 6個月。  
 
選舉廣告 (第 22條 ) 
 
37.  主體規例第 100條現予修訂，規定除選舉主任外，獲選舉主任
授權的其他人亦可檢取及處置任何不遵從法律規定的選舉廣告，並可

銷毀、塗掉或覆蓋該選舉廣告。關於就第 100(14)條作出的修訂，政府
當局會修正中文本內一項文字上的輕微錯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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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政府當局動議的修正案  
 
38.  政府當局會對《 2006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
會 )(修訂 )規例》動議修正案 (請參閱第16、35及37段 )。小組委員會支持該
3項規例及各項擬議修正案。由政府當局動議的決議案擬稿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39. 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6年 6月 29日  



附錄 I 
 

 
2006年 5月 19日在憲報刊登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 

訂立的 3項規例小組委員會  
 
 

委員名單  
 
 
 

主席  楊孝華議員 ,  SBS, JP  
 
 
委員  田北俊議員 ,  GBS, JP 

呂明華議員 ,  SBS, JP 
曾鈺成議員 ,  GBS, JP 
譚耀宗議員 ,  GBS, JP 
李永達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,  SC 

 
 (總數： 7名議員 ) 
 
 
秘書  馬朱雪履女士  
 
 
法律顧問  張炳鑫先生  
 
 
日期  2006年 6月 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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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 
 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 

 

 

立法會決議  

 

 

《 2006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例》  

 

 

立法會於 2006 年   月   日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

第 34(2)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。  

 

議決修訂於 2006 年 5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 2006 年選

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例》 (即刊

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114 號法律公告 ) —  

 

(a) 在第 5(2)條中，在建議的第 34(3)條中，在“時

間”之後加入“，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”；  

 

(b) 在第 14(2)條中，在建議的第 65(4)條中，在“時

間”之後加入“，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”；  

 

(c) 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第 16(2)條而代以  —  

 

  “ (2) Section 77(1) is amended by 

repealing “ The votes recorded on the 

following ballot papers are” and substituting

“ Upon counting of votes, a ballot paper of 

any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is not to 

be regarded as valid and the vote recorded on 

the ballot paper is” .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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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在第 22(2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在“修訂，”

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廢除“或銷毀或”而代以

“該選舉廣告，亦可銷毀、塗掉或”。”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法會秘書  

 

 

 

2006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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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 

 

 

     

 

 

決議  

 

 

(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4(2)條 ) 

 

 

     

 

 

《 2006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例》  

 

 

議決修訂於 2006 年 5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 2006 年選

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例》 (即刊

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114 號法律公告 ) —  

 

(a) 在第 5(2)條中，在建議的第 34(3)條中，在“時

間”之後加入“，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”；  

 

(b) 在第 14(2)條中，在建議的第 65(4)條中，在“時

間”之後加入“，在有合理因由的情況下”；  

 

(c) 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第 16(2)條而代以  —  

 

  “ (2) Section 77(1) is amended by 

repealing “ The votes recorded on the 

following ballot papers are” and substituting

“ Upon counting of votes, a ballot paper of 

any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is not to 

be regarded as valid and the vote recorded on 

the ballot paper is” .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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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在第 22(2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在“修訂，”

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廢除“或銷毀或”而代以

“該選舉廣告，亦可銷毀、塗掉或”。”。  


